
 

    
 

國家機密文書之註銷、解除及變更程序 

國家機密等級核定後，除保密期限屆滿或解除機密之條件
成就而解除機密外，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，就實際狀況
適時註銷、解除機密或變更其等級，並通知有關機關。 

 依職權或申請註銷、解除及變更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國家機密保護法§10 

原核定機關 
或其上級機關 

有核定權責人員 

依職權 依申請 

核准 駁回 

得依法提起 
行政救濟 

適時註銷、解除機
密或變更機密等級 

通知有關機關 

所爭取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國家
機密之核定而受損害或有損害之虞 

個人或團體 



 

    
 

 保密期限屆滿或解除條件成就處理流程 

 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國家機密保護法§27~31 

1、保密期限屆滿 
2、解除機密之條件逾

保密期限未成就 

1、解除條件成就 
2、保存期限屆滿前或解除機密之條

件成就前，經認定無保密必要 

國家機密文書 

是否逾保密期限 

是 否 

涉及其他機關業務 
應會商相關機關 

 

得公告解除意旨 

自動解除機密 10 日內核定解除機密 

公告解除意旨並通知有關機關 


